SR L R RS R A0 TR
113# B %3 ¥ 33165

‘\E—‘
p
}

>, fﬁyii:—:& };)t /),7\”5 133 ’4} éj

3

2R RIA AT #

’,%g,z /jq __:I‘_ 2‘1 ‘_\'_:

AR 2, Tﬁgg\?}éﬁyg—ﬁ EIDONE
g i

ES: SRS

TFEL HGE

2 e

P RNIR A BT AR R
FPAFEARGFRFIRFETE > AR ARII4EDY 228
Frem B 0 BT
a 2
w%%@a?@ NP R AR R R E F B
H v WHEE AR - Z &7 1L4 pAes
j;

%ﬂ£’£, :
Ff‘._«]"%#‘ij;bfl 3\]_3“:]——3,&/\5:4— H%’\

\

hAﬁ@BL’#
o HApZ hBw o

BWRR ML BERTHNG AP
ﬂ\}"lfi_“‘__JE%“@%JJ%%%%%%E%%%{E‘%ﬁﬁﬂé B TR G
xgl’é}?f#—}%@ f8 » FEHGFT - LR %@&?éﬂé’ﬁ N B e
AR S SN R R S R R R
o



R e T - R
] @ “E‘Z ’ }f&)'},'\‘? ?:P%_L ’ 3\1?‘&":‘&:
~ i

|

y
=i
st

=~ o~
I3

W e ‘::
e
gmu

¥

o

|

= S

YN~
5‘.
2

Tk BT A R Ak B 2P 2
§$+%w*¢wmx1@4mﬁ9 27 8
%ﬂisv*¥M%ﬁm‘%ﬁ“ﬂ“ik& a

B tam 24 2 2822 592 o W

EGUEXF P o5 h ﬂm@4ﬁ$4%¢ A B
PR (THBE2T) TARIIEFEITZ 5 ﬁﬂa}a"
FHE (TR ELIE ﬂaf"]) » 21283 2P LR E
LS EAEFRNE (TRALIERY) > FITEFIE
g TABRQERI LR T e g (TR
AL BENT) EANARLIF-FEHEIR ., (R4
%%”%~WE)’#aﬁ%%aniuﬁﬁﬁﬁagﬁﬁ
R & Akp -

Fefdfcz 27 % FEH ~ SRS BRAR fRETE 0 BT
BORITZ 2P o R R RPN ARG W AR 2P 20
BAARERBFREPN > TL2TEF A F AP
B xMuaA e A wAR AR RN ERA
§AKTEFE AP 3 At 2P0k 52408 ~ 5250 -
F8IEH2W ~ FUSEET P HFTYEA BTGP o % 2
PR BEFFEARR  AFERET 0 B AL AR
FEEFEPN O ARG CFFEFE RN 2P A R
@i A MFE L prnerFEaAa B (RF 2R
16 & o 3 $12158L 2008 o $B) < 58 ARLBEED
FE MR AR R R SR FT s l12#37 200 FRER
(73 1129078602051 3 f34cE jo &k » 04 F GAH 1 ¥
AT FHREE AP RLF AT RARLE 57
E(R Mt - 5212222292 231F ) » zm BRT 4%
%%@Q?%T%%’f*%E%@W’ﬁﬁ%%ﬁ%’ﬁ
?%53;45;4 SN T ipﬁ&ﬁ“%‘»’*ﬁ%ﬁé‘)ﬁ"
_,E_; A

A

At - FUT421F ) > =292 $8IE$ 27 2 %i 3
LHMAETIHRLBPEIT 22 TAEA > REARLRELD



SRR EELS O RE T FRRFS L N R0
l,l_;':_ »

Akl e Pk S AN i S +
o ERTT R 2NN - e kL e L A%
¥ BEHR L AF T $ 2000 ¥ 198 5 340 - ¥ 2620
FlEAMITFP2 - 58 R A;’%B%f e @ M

A EAGLIARE > BPGR TR BRAFYEARLATE
BT ) 80 R AvERisiE v BUAL o (R ARE -

F9F ) o> 113887 21 p E k% { s’%ﬂg F wx%/.@@z
+ ‘*lﬂ?&v 99@;968%5%\’%%&/‘:& LA o (RAfR
- %109% ) » BHEER DA A2 %‘rﬂg I S
X T14E32 6P § eher HE Az 42w 0 G X A
DREALTRR (AAMRE-FIIE) » &30 gz
RE v o4 ExHwrarnd o £ AP o

[

(- VA2 Bl P2 A T2 HEE 7P AL s 5B F\

%J%&)}%?} ’:"-i— ’ l’é’ }%7" ’k%E_F’E 1%%’{»%% ‘}Lﬁ OO ¥e QQV

BE R (THALALSE) »IIETI TP WAL EE 7
CENMERELHEE (THALRELES  ERE2)
2P ORAREETIRANMBL BLEOP LE BTG FB T
ZAREBERL UL L AR o a3 I1ETY 21 P
MERESD LREREE ALIIIEARY HTAFY
BFFal111#82 1p 4232 122&1231p 2k - 44 55 2168 ~

B mbiE ! w11 E82 1p423 112812 31p PR 5 LK

-

P ENFIEHEL: T9 2 (FPRE S TR) L300
GO(TRLBELD TR EEAMHEY LS TR B
EFMEEER RN R I EERETREABETE
Ll @ 3 v ;%‘“"i A A > BV ”er’%i l/iir\ “’]}ngﬁnw i ps @
FFITAT e  REABERLBEST E AT 111EAY
@’&%%%@H%Aa%éﬁﬁﬁi%ﬁ% SRR R

s

P
i
m



AT ARLTHRE ML BRECTETAL 2B

12#47 42 XL LH4E4E > g 21128107
T " 424 > R 2 3112#10% 27Tp M 335
‘$ﬁﬁﬂ7@giE$£%@Mb§ﬁ§’¢m?%ﬁ
FARI2E R F %0253 2 BRI T B Y
iﬁ(ﬁﬁﬁfﬁ)ﬁﬂw » 112811 Y 148 Rk s ~ 2 33
i ' » 323 112# 117 16 P EdEa
s

3 i
EOPEAR A MER A LR ARGt o AL RS

A % A

[ad

DRTREFEZNN2EL£9F141E2. T % 2 5455152 2

CORER S5 R o ISR A S Rl RER
A —}

E0Fray 2 218 L 5

T EA N IRERE %B#H%%gmﬂgm,%%iﬁﬁﬁ
AESEa LR LG L R mEd

5 R0 26% (pll2&#117 15p42113#57 20

i) ’&ﬁé'Q%ﬁﬁfﬁﬁb“‘ﬁgﬁwgﬁﬂﬂﬁiiﬂg

PR £31998 968~ (&5 1168 ~x6B * + (168 ~+31

x6) =995 968~ ) -

YA R E 2 PA]12#37 20p ¥ ofz

7

ois o R AR
N IRET SN
TR AL AR

*&L%&ﬁﬁﬁﬁ,%iﬁ

D ARt A X

g
=
=
>y
ES
W
(ﬂ}
=
o
>~
o
N
|
?m_
1T,
iy
/ﬂ}
/“ =
N Smy
w
>~

N

i
]
Q?‘.\
. (w.
\
- I
Al
ap

FREERE P A
AR e B F\ﬁiﬁg AT
FAGE L SR PGB A R B o B BT IO R 4
ARzt ERLRLE AT A ;
TEBR ANRBRIBEODEREREER L
o FF T F A 2 B PR

W
' il o
] 7,%
|~
o



AL EE UG BRI REH LS
floRRELFENRELFT  RL W
F2FFR2F AT AR R T RF L HEFTRTF

()4 FRAEHITIE S FI4iEF 1A= E > 2 27252
L

(._

BER2W LRI A A EFWEF o T HP O R
FTHETFRZ29985968~ > 2 H 680,317»5%\)%#@%\;&35
Pz 27 195968~ p Mi#ﬁﬁﬁ»p@%}%%# |
AZEpde 23 Hp L REESIFE 5%%%
1L - O R i & BRE -

S AR R
VR Z R FeYEEP L2 E AR F ALY 1 ¥
BERERLE GRRE AP HREEL AEEFF
Bl fg i s QAT OFRIT LG

W

Eapi R B i L12ERGPF > RET AL 3RY
g ¥ A i A 107TE67 29

PRI B AR Y G TEAS R m*“} LB & G
P

Z }@4 FIIL%E_F‘ Gl INLIE IS BT AT A ;‘15"}55“% 3
i i ?mrQW#J~r%ﬁ%J’%%%%€QE&
%.r-';,"< SEPFORFLLRE Y aE Tam, ~ T
B EIPRA A BALRE GEF N AL BELE ST
Fle BAANTLHAEE FHFERLRIKRR ROH
A0 ARBAPFLERY HFVIARLR Y AR RFR
”“‘i/*%‘r“*/ﬁ PRAELFTE 2 EEZ ARERELTE
- {s ;%Biﬁp’?lﬁ%“%ﬂ/zafﬁg iR T el R L
HEB > RhEE 2T LSRN R L
SR I VP E L TRBENRRE > E AR L RS
S E Kt v ELY Fﬁ&%L/ #fr"*m TRL R R AR
T 2 ‘—173«7?151,&),?? R AR : a?mfi:f.»128 38
Fa T-Rd e, 23 ci\ ’?ﬁ;’“‘ Y3 2 FHmE K

- ».}\a; ﬂ\

—\
|

N

2 ’

)
T

w o

’ x}g_

-]



i

¥poo B ReURAEG ff 5 128,385 > RGEW /i FORARG
ﬁ%i?r’:%lz& 38 R AL 5 E2 A wita f;Z?l
43T 3 v > HEH L 8210785 > Bg R R A AR kL 5
B ﬂ'ﬁﬁ:—’fﬁ’/‘aﬁiﬁb T RE S iﬁé‘,:' E o ff 128, 38 »
et kX RAEREE 2y T f[;c S ;k » S E
FEIT P K 2 B o ¥ AR R A 3113#1% 11p F 3
ATAH BT RAE X SR '3*5? PRt @ k21
2 0% GRS ANLI3# 3 4P 2 AT T BT i R E
Wy TR *HEBRrE, > TE L2 & H
R AAREF A FELE EIEZRYABIN TA
,Z’ii2+$1 BH R AR KA AT S EF P KX 2H
Z i ’*“‘*{F‘@ s 2 i R e A F B AT R SRR
ﬁ FTARLRYAR ARXRWPIE }\Bgm‘ ,é 4 fe
iy Z,-F—" » ¥ oArdE AR %’E’}W—mﬁl’lﬁ(fr’ DN 2HL T ,t{
BB fw#&f%aﬁf_%‘t‘a‘%m#p R EITE ﬂla 2Rk
EoRARA N H e A4 2 & g %1%%,¢%1gaﬁ
BAEARYGIT 3 Bd > LR EPE S R IAHT AT &3

TR TR -

[
W

»

"M-

0 ?ﬁi

(ZOMLRESP D2 UTII3ELT 13D Eip-Ra#a b3 2
ALAF oML PLE P T A1223730p © 3 3l ok 2
EF R KRR AEN112£47 30p K 2 ,Z‘i«‘i'%.r-';.fsfjf e
RivpfEd > TR EI12E42 6p BFER 0 P EE
G SR MRS ﬁ%%ﬁ&%’éﬁéﬁﬁiééi
TR laRA 2840 11p v Sk 2 B E DTS EF I
LER T UE A A%pﬁ?r Lips @ LaFEREE
AR AL LI R 2 FR KL T A7 24 4
"”\15‘0%13;%%@2\?*“112&4” 4p f g R 4w 07
BTETCHRE | O TR B FAEN ) TAKRTF]S A i
R ABIIOHIESR CRERZIHER c RAEA M EZ L L

x 1

EHHTFT O BTRFN R 2D A AL KR
2R

A
.
RS £2 e 3 ARPHEEARLRE T FE

w®
St
mi



AR P VB AL SR FriE G B MBEE-T § (B
T h RAGRER F A BT
(22 rg>r113837 30p #- 4 £ 5 R4gT FRp2 0 ﬂ &
T9 LD RARES SHR kKPR
FORREE TG HEENPE B 112857 i l12# 3
PRAY kF 0 F3F R G FIEARE KRN * kR
iiéM&»%w;xﬁﬁaza;lmﬁ5ai6g«P’ﬂhka
B4 2R 0 11277 2113887 £35— & > % kR d &
ﬁ’fiHZEIIH? 20 * K RECE1IR O AU E T AR
5 meATd AP AT s EY R RE
%Efﬁ),%!%:'iﬁﬁ_,fii > Ew 2 110F9% 2102 * § & #5249
B T RAE2NEDELRY T3E% T REL24IBR 4 (2
L R ofip) oom112&5H ”’%2"’{»]’{11233’9 3240 2 7
FooF3E R FEAFE KN F TRKLOI4E
112#5% 267 * § R#cs 144% - l"&*":‘i BT 3R #24
9% > 112&77" 28" * § R¥#c:283% > 11297 2107 *
T RBA210R > 1128117 2127 * *}iﬁi; 2817 » 113+
Zg*éaﬁﬂﬁyﬂﬁ,‘ﬁé%ﬁ’ FAL L E]128E 40 13
Al T I #ﬂ’m&t KfE & % &
g e )12 3P s F’“%’é’?cﬁ HEHRR  HEPTA
aﬁ%#iﬁﬁﬁﬁé%ﬁié&’fé L AL G
AL SR R RAKTEG I E o IH T2 REFA
g o f% x

ERZZEEDL

+

()2 P2 523 AL 2P ER2AF R Be2TYE
BRIAERHEFHAEZEERAR > L7 "~ 202
BEOPZEDRRF T RAFHEE L TR - 80 5
FEE AN ERN2EF2E T TEREL 2 FT
Flpt Rt L RAR L R E N T L FH A TRLE AR DD



Ié— %iég%ﬁlis;ﬁ‘gdo)‘%&t%%gé}

RIS
¢ DO
CJO

N .\"' H\

N

Y

DO

%@zg 74 0 Ak &é R RIEE Y 8=
&’Fﬁﬂéﬂ?ﬁ?%% rmAFFELGT o R
£ 21
-

%i%’éﬁa-iﬁ’\n%W°i§W1H@
£

'_

r
¥ f%w'*ﬁ%9?¥éﬁgﬁ#1ﬁﬁ B i 1261
E o FH16955 247 g 2}?&%) o X b’L’r?\;ﬁ #M:,‘f%?ﬂa.,

E g
P AR feE 2 8% RoET A ﬁ s dge kﬁﬁﬁ
oMk b FAEFAPE AL ZFIE o ot ARIE G AR
%maﬁzﬁ?’éfwmijﬁ‘M@fﬁi?&ﬁﬁ’@”%4

FOANKAES UL G R e 2 B g S kg o RME
ﬁggﬁgﬁuﬁgma’évﬁhW@ NARPEZ AL & GF 0 A
2k AR AU (LR %2 r;«zgg:aﬁ bF § 48452
Lo FR) o

Sh o RE2ERLBESPELALIIERNE (L1125
> HTARIBESITe R KA LY S E o £Hp ]
1#87 1p A2 122#17 31p ok » * 2 42 & 5169 ~ > o 42
£5328 7~ hERAWIIIEY 1p#ii 5 8

ES
EAI128173lp > EFHROB? L BESD A
AHAEE S FRALI2E2 A= REBE P F E T2
’ %%E_(% gL ) EEF > SAg2 X
fod— %2362237TF ) » A e - ML BFRH R
ETAROBFALIRLZBELSPZNFIRDT ﬁﬁﬁﬁﬁ

$N\R



2ZRE~REE T2 ARFERSD

Eil
el
W
W
\3
e
s
o A
I
- SR
&R
ot
S
o3

FrEL SR TEEEIpRE - TEgES )
TAL S R T AR M SR L BE 2P
S RFERIAENEF  RE
BEFEYFEY P Fr 229w =L pup
YR B R HFRIIVESRNF A RS
12 1S 1B H TG P2 o jB4E* F & 4ol P ani 8 B3R
FEBRAPE A ARY > FAEHBERRPRRY ¥ > 12
FRHREZR2EF R FE 2P PHBLIRAL A
B P FEEELE Y (B EmILE L3 10015024
a2 m) c AEARALBEIPRIEY DR &
é&’&%ﬁﬁwnig(iﬁm%—“qu,néﬁ

[E—
p_A

T1E 128G F8FEP > G (L ARE - 5273
4—?) ip:\.\ﬁ')’t/‘t % /\\f‘] l/,/é,"b( = '*JL f’l‘é#‘.jls]% # ;‘; EI e 2 L

R E R AR L SR ERRERE o TEg i
Tz IEZ 1T R GFRPF 2 é##q o AL IS ;}

PN EIT AELILE S 12& K > @ A1 E#TH Tp &
Dr L RAELHE S RE (L ARE - %263F) o H At

7~

PAE TR AR £ 2 AR & BRR éL?FE_ﬂPF’&it R Ak
T2k s X1l EAFI1ETH 2!
I e (PARZBEST) BRI EERTRE
WM EHR? 2 (TR TR Y RL AL BPT
RN IFEEET S VAT e ) BE S LEE B S
*v?,fsillzﬂ&%ﬁ_“’]t‘w“f’ ,falllﬁ 112# 2.5 &% &
T 4P 1114 ~ 1
EALGPN F T 42 %bA“”ﬂiﬁ4 BiEE > KE
?@?%&%@’&ﬁmi&ﬁiﬁ%%éﬁ’j%—%ﬁ
THANRREEZ A T B3y FEAFREIFLL - LT Y
B A T2 AR o R BREST p R D
%@%%“ﬁﬁ%@%@ﬁ@t??%ﬁ%%wﬁ’iﬁ¢
FEEEEE QA ROFRIF LA

AR



2 IFNAEA B EN AR Y LF 2T Y 0 R
IR FM GEEY o REEENYERY S F 2

L

;PYE:E\ ’ ‘\/2‘ ‘}’4231'—1— L)a ];y; < o hLT—Pﬁ ‘\Lr] ;—‘»LT% * o 1/{3
P &

F;E\:‘% b 'i’ ___L-r’\y;b\ﬁE A E; é lJf% # 1(_{17 GEa: IJ‘%/‘J’LUL?-

ﬁﬁ%’ﬁﬁ‘ééiﬁﬁ%%@&?%’iﬁéﬁﬁx%
CEEEF AR AT (L ARE- 52387 ) - &
B BIRATI D FeRR1 Ak 113817 31 A4 12 F 51130
1733315 B & g 1t: Te s P RZEAL R 2 B
i@“ﬁ%vﬁﬁaﬁ*U>:fﬁgamﬁ$2ﬁwi¢
AEFROIFEF AL ALERER B NFR BV ERK
W‘JW&%‘@—;Wﬁbﬁﬁﬁgﬁﬁlgx%{i

)—T:%El fj‘\%ilé’}i-#{%\ﬁ{.ﬁr—f: ...... N & #P-]

Tﬁlz X H 2 P@ﬁf -3 QCITIREY 7~ fﬁ—?ﬁxfé"*i AP
ﬁﬁ_‘?ﬁ;;ﬁ%}\g&g;f;ﬁ B2 ZEE SRR ER 2 ‘/)“17??/{
%\%go ...... g oo T ~oRAe PR T o WL dRn gy

SIRHRIENZ LR RE (DY RMRL) © ) ¥33
(ﬂﬁf\l‘mé— %3532 304F ) » Fa kA %
%m%%&ﬁ\&ﬂ%gﬁ,@é%ﬁ;
HEDCERRRLE R o HEEN R &%ﬁ&%g@
“%%:ﬂﬁ%i*éiﬁ@ﬂjg%a L @
FRYGFHEEMNEBFP A oMEREIME 5&#5%i
@*ﬁﬁéﬂk”vlﬂﬁ&ﬁﬁkﬁ~ﬁ R R
> ARt EREZY FEP ﬁﬁgﬁoidﬁém
GEERAAGALBLELST T M2 AT A S
Wﬁ%%*@%%’ﬁé b“ﬂ*&ﬁ%PiF%%ﬁ’
PR AL RN AL S ERF IR AE VR (A
ih%— 2%;)’¢mwé'@éﬂf' F3 62111
CNI2E AR T A e RAEFREPLFIRT XA E R 2GR

;r_]]\ %t'/';/ %%ﬂ » 4

C



PR Y AERzZ 9 2 ERANIIIAETY 29p M A
WLINEA R A2 MFEE T L yme r fEe R P 2 M
ﬁ?éir%?’ﬁﬁﬁﬂii%ﬁ%*%iﬁmJ‘ré
REFRT UPHEH LAY VAR L R AR E

ToH A THFHZEAPFLRAPLL - B L P
PTW%+:@W*WWW%J‘FW@#%G’Viaﬁ
g BAERPENAEF L > T2/8R Y N

M HMLINEH 2 e 437 2 (2 M;—as— %2363_1378
F) o FHBLZBEPNEI AL1E 1282595 >
%Qﬁiﬁiégaa@%~%wﬁiwwa%§%%1%
Fo N FHEAS RA W“fﬁ%iﬁﬁ@ﬁ%w%%y
sT R RIS F N KA N]282
SB%EﬁQ%%éﬁ’Eﬁ%N%+—pm¢;*#ﬁ "R AR
ENAEF R Tz A2FP 2o XM RLEREBESF
N2 ARFHOP T (35 B2 g+ o BT A &
111 ~112# 4259 #Fujgp > )t 3 PEEGALS T (R
Aiad - %252 38F ) o LT N2 A KBS Ve
$%128 38 (L AmE - %263F ) » K%
AARERE ST ATIE > A FRIERRRZ
g Pﬁ?ﬁ%ﬁéﬁj,m¢4yﬁm49
;LM;—D%; %260F ) B G RAEArDE R H

Eéﬁx@¢$7f’ﬁ%e&ﬁ¢ﬂzi—
e Ta o Ty 128,385 iﬁ:”‘ ¥ g
73

T\,
as
P
)
p=h)

£
&
)

o
f\;
J4: o

L
4 =f
Sl L A A i
‘$‘; m\w\\.

'\h’i\f ~ =k «%} ¥%

\4
X
al

B L BH D LTS S
24 ,&fﬁ!g»]{;}y? P AT $cz2 c;\ > 55%1 4 ”ﬁ

K Ml 5 128,385 > iEm A%k R
g im )sIF”)?b°—F-ﬂ ’xﬁzbjﬁﬂ"‘r*:f
FrA 1% F % 10606650295 50 0 AT
FE oA R YRR
EaFRLA A (LAY
) G EERMN T RS EATA D S A M

‘Ix‘r(a}‘

—\;c \
5

<
N =N

2
Lo 3 b

"TD/%"}\,\T



WAL S EA TG R YR & 7‘“&3’;32%«”11335’9 13
PATA 135 % % 11309169495 ~ 113#5% 14p 744 1 <$ s
11309372478 sk 10 ¢ k& % B1HL % 2448 4 1055

F 5501500 % R ; 106#47 20p 3744 1% F % 106066502

9%’{\&1 e }g—,' ﬂ\ﬁj ’f"‘]? s Tk el %{,x&y’f 7 i Rt ¥ *{ﬁ@
AN F R (ELMm - %343F 2 ‘352E) » B FTIRE
GE SRR R YRR ARG LHE LT S E2

1 N i&ﬁﬁ A

BoFd AR AN EE S BP AR TRE G P AR LT
kS ir;léwzgy FEFEF o PR S RKAEANH PR A
2R r.d—_q,,j,ﬁ;»ﬁn lﬁ’»t'\;’i&Edllﬁﬁ_‘.‘]qﬁ"ﬂ—’_E} o
%%“@Wﬁﬁb”%*aﬂmﬁ’@mﬂﬂﬁAi%ﬁ,
MEBENPTF YL SR KA RRLBEL PP
112227 A= R FH QA s E£EFEE AR TIoD > A3
gt ad @ l12&8 112 14p FH v ER I AARLBE P
SHMPAEHGZ LN E T THEZE e 31128110 1
PEERLBELST ) AHRLNALH (LAt - 5140
) o A F2 iS22 128117 16p T4
Babzoaxd > L RENSP R ALI2ELGZ T E X2
$455iE 2 Rt TREEER AL L RS R o

(Z)A LBk NP LI ENIp ~ S8 ok TR ;:;‘%%é‘:%
DF s RTAT TR R A 7112837 20p ATA 3
262815395 kel T # 2 #r BERBIEE (LA
%151 ~ 1562 17T4F ) » efiak 20112837 30p & # 4 &

SE2GREFRRL e gl RY fEL5E2FF %
oL AL TR ZHEE 3w**ﬂ7§ I EEEPMRL
357112837 30p FiE 4 & ;giﬁ%{a@)@ﬁigg ) SRk
2PESPLEIE S Fo RELER LAY LA
P EAeT 0 TS ;%ﬁ_:» M A FRT O ARLBEE NP
F2v112#832 30p #- k& 5 Bagi F iz hE o HhED
ARG APEH G 1@{&;3{4 o X A P BT 5



N L R I L
112437 20 p 7 3 e % 11262815305 hcsd T % 47
BERRIEE o GURP AL 112837 30p B AR
L5 E2%F » RhEA LR FEad 2 H LT
JAE iRt L 2R o AR B e 2 P RST]12#37 30P
A A ;

;§5$<>x/@ ﬁﬁz~112ﬁ1¢1§159 MG S e
J’_m”% HE T ‘—11124‘1‘7&5_ %1452 5 2 8t
L5 E Bfi%;.&é?ﬁtﬁ BEoPgErEyly kL8
Lot AE R i B R R RN 113# 52 20p 2
R n55”ﬂkiﬁ(ﬂdﬂmé—?lmﬁ\ﬂW%%:$8
F) » R 1113850 20p k2 2 Ene— R R
Bi“%ﬁéﬁ LRESTIR L G o T B o ML A LR
A

L

N
“J
[u—"

12#11’J 1587&” ¥akte2113#52 20p #6354

1% 3-994 968~ (3
) =99§968%) »

B R GEREAR L RE TR F fBIPTRE
Eo RN P2 FWEFRLART 2P F AP
EiR2 HiFT o3 BF 2L REAZFTHIF Hi A &
NP ERFRBRELF c BUFEFTANGT AT EREF 24
% 27 A .'ﬂy”‘*fi”ﬁ #F},‘l’”ﬁ e O%zr'ff‘._%ff’iﬁﬁil‘% =i g



LiEF 24275 (RBEBRTTER S F 51995824
a SR c5h o A EFE KX 1282980 Mft’é
BLOPLER Y AL S REFECL BN IEE > 51
AEFR L3 AR MR EBFESITRE EZL R
GpaE G AL SRR BEGRE AT B F S
ALt AEEL 2 F @ AR GAN KL A E
A2 ABPRM R NEA B S I A A
PR AL B AT AT AL 52 g A2
Ao RARE L ERL MGEREARL BE P f BRI
TrRnAs o EARINEG R BESTLEET FET
ﬂ,m@@ﬁ%ﬁ@%@%ﬁﬁ?%W%%iﬁ%@%o%
FAAEMAALBE T BEFEL ﬁ;%@ﬂﬁrm
BAFRAEY P2 A2 ZBEL o R RE LERD
AREERNZEFISLE ~ S FE2EL R T B L RE ST
#F fHEEIT Ay I TRE o
)%ﬁ%ﬁﬁﬁiﬁﬁﬁ’@ﬁ&%¢%4@g'¢ﬁ% g
Higda Ao pRELPe fRufiEz - BOF g
: AR ERFEAGLEL N SZHE

% 5 A5 N2 %2290 %230 %

$203EAWITF P c AR BHAGIIETL L 2
Gl g SR Rwihiz BRT REGIORERE
2P HH80F L p ARk g AEEY p 113857 19p (R
Afeg - %617 > 113#578p 5 F 3 > K10p 7000
E0P00p Ao%) 4=~ 194968~ p TR EFELEM FRE
- B AEEYE p T]3287 23p (A FMEHE AEL
P 5113287220 > A A% - $51252F ) 42 51 F1f

wﬁﬁﬁiq$¢15ﬁ§zﬁui’ﬁ@ﬁ$%°
Whetit o R RAERITIFEZ AT ikt e a7

$+ma



B R4995968~ > 2 H ¢ 805 ~p113#57 [9p 4= > H
? 195968~ p 113#8" 239%3,5-::; Pk Rk E A
FRAZDFE2ZAIL 0 57 A o A ERF o Gt R
AlEEYR B B o

T A PR R BEE A ERE S LSRR RS
PR IRA PR A é’zﬁﬂmaﬁ 2_BFEAFZL o 3 R4
E;;?ﬁ:;"[gé\ v H R (72 %».Lb 4 HTK'TE» )"‘g_,,J B o

Ao A E i—iﬁ\?{“ Rl R G E R TS 22 B
tcu%%b"ﬁ JJ \“"-‘3:7% 4 ,a,zerg , -‘;f”'l E “?/'\)"J . J,H‘,A’ECPQ .

- ’;%—»\ i é 2 lﬁ:y%; NEFWEFT9IE o

4 = A 7] 114 = 6 ? 19 2
\EE L F EAT

b EANGRR AT o

Aot R F[A b or s PN HAEES20p poe A A Rk o A

ER N ST N S PP T

o = EN ] 114 & 6 ! 19 2

B¢

%+zR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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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16號
原      告  永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顏智美
訴訟代理人  王宏志  
被      告  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兼      上
法定代理人
即清算人    陳頴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千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拾玖萬零玖佰陸拾捌元，及其中新臺幣捌拾萬元自民國一一三年五月十九日起，其中壹拾玖萬零玖佰陸拾捌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參萬元為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玖拾玖萬零玖佰陸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依原告與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優合公司）於民國111年間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111年租約），及於112年3月2日經公證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112年租約），第17條第3款均約定：「本件契約若發生爭議涉訟者，甲乙雙方（即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29、37頁），揆諸前開規定，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議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8條第2項、第113條準用同法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解散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得歸於消滅，不因清算人怠於進行清算程序而異（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27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優合公司經全體股東同意解散，經桃園市政府112年3月20日府經商行字第11290786020號函解散登記在案，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暨股東同意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至22、229至231頁），依前開規定，被告優合公司應行清算，且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而有當事人能力。被告優合公司之股東同意選任被告陳頴為清算人，經被告陳頴向法院聲報就任為被告優合公司之清算人，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113年9月24日桃院雲民唐113年度司司字第243號函、優合公司股東同意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47、421頁），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陳頴即為被告優合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代表被告優合公司為訴訟行為，合先敘明。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列優合公司、陳頴、吳丞斌為被告，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萬元及起訴後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於113年8月21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99萬968元及起訴後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09頁），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無不合；又於114年3月6日當庭撤回對吳丞斌之起訴，經吳丞斌之訴訟代理人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1頁），合於前揭法條之規定，已生合法撤回之效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優合公司之股東即被告陳頴及訴外人吳丞斌前為開立內科醫療診所，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111年7月7日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出具承租意願書（下稱系爭承租意願書，詳原證2），表明承租條件並擬先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簽訂租約，待診所完成登記後再以診所名義辦理換約。繼而於111年7月21日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與原告簽訂系爭111年租約，約定租賃期間為111年8月1日起至122年1月31日止，租金為每月16萬元整，前6個月即111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期間為免租裝潢期，並於第11條約定：「甲方（即原告，下同）同意於乙方（即被告優合公司，下同）合法辦理營業登記需要時，提供有關文件及蓋章，乙方完成診所設立記後應即檢具相關資料向甲方申請終止本約，並以診所名義循本約相同條件與甲方另訂新約。」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簽訂系爭111年租約後，原告隨即依約將系爭房屋現況點交予被告，經被告完成室內裝修、辦妥診所設立執業登記，並於112年2月8日開幕營業後，經被告表示欲維持以「公司」名義承租系爭房屋，雙方乃刪除系爭111年租約第11條「換名承租」之約定，於112年3月2日經公證重新簽訂系爭112年租約。
(二)惟系爭租約約定免租裝潢期滿後，被告優合公司僅支付2個月租金，自112年4月份起即未再給付租金，迄至112年10月份已累積積欠7個月租金，原告乃於112年10月27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所欠7個月租金及懲罰性違約金，惟仍未獲償。原告遂於本院112年度消字第52號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下稱另案）審理中，以112年11月14答辯狀繕本及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均於112年11月15日送達被告優合公司與被告陳頴而生合法終止租約之效力，被告優合公司即應依系爭112年租約第14條之約定及民法第455條之規定遷讓返還系爭房屋。惟經原告迭次請求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被告優合公司均置之不理，仍繼續占有系爭房屋，直到被告於113年5月20日將113年5月13日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原告，聲稱並未占用系爭房屋而視為拋棄占有止，共計無權占用系爭房屋6個月又6天（自112年11月15日起至113年5月20日止），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賠償共計99萬968元（計算式：16萬元×6個月＋（16萬元÷31×6）＝99萬968元）。
(三)被告優合公司於112年3月20日登記解散後，以全體股東即被告陳頴為法定清算人，屬公司法所定之負責人，有代表公司之權並應執行了結現務、清償債務之職務，實際上被告陳頴於另案中亦以被告優合公司清算人之地位提起訴訟，顯見確有執行業務之情；且系爭房屋實質上係被告陳頴與訴外人吳丞斌為開立內科醫療診所而暫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承租，實質承租人為被告陳頴與訴外人吳丞斌。被告陳頴收受原告終止租約之通知後，已知悉被告優合公司並無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本應依上開公司法規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以了結現務，並清償因此衍生之債務，卻執意繼續占有，拒不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清償債務，侵害原告對系爭房屋管理使用之權利，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被告陳頴自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與被告優合公司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四)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99萬968元，及其中8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9萬968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準備書狀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之網路登記營業項目包含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足證原告為消費者保護法之企業經營者，自應有消費者保護法及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適用。被告優合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112年租約時，原告並未給予審閱期間，乃於提供租約當天即簽約。又依據原告於107年6月29日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合格證明」所示，原告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全部記載為「集合住宅」，應有「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之適用，裝修概要上裝修位置欄載明「分間牆」、「天花板」，然被告優合公司承租系爭房屋時，現場為毛胚屋，並無「分間牆」、「天花板」等消防設備存在，顯見原告係違法出租。被告優合公司因已簽訂租約並給付租金，希望不要變更現場狀況，減少損失，本來想走簡意裝修申請許可和免變更使用執照，然因原告違法拆除消防設備之行為為乃嚴重違法，被告優合公司裝潢後送驗時始發現根本無法走簡易裝修申請許可和免變更使用執照，方知原告為方便且為增加系爭房屋出租面積，而先行拆除防火牆、防火門及分間牆等消防設備，造成被告優合公司裝潢後仍因消防設備違法拆除而需變更使用執照。又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承租意願書，其上記載承租面積為128.38坪，但並無「二個車位」之記載，被告另持有之保證金收據，其上亦記載承租面積為128.38坪，足證仲介當時承租面積即為128.38坪，然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記載面積為271.43平方公尺，換算坪數為82.1078坪，顯見原告出租系爭房屋有坪數短少之瑕疵存在。原告為符合出租面積128.38坪，始於系爭承租意願書上書寫「二個車位」之記載，以掩蓋出租坪數不足之瑕疵。且被告優合公司於113年1月11日上網至新北市政府官網查詢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存根，並無系爭2樓之使用執照；於113年3月4日至新北市政府申請使用執照存根時僅有「更正使用執照內容」，並無系爭2樓之使用執照；訴外人永鼎帝京管理委員會函送之使用執照存根，亦無系爭2樓之使用執照，顯見被告承租系爭房屋當時，系爭2樓缺乏使用執照，原告係違法出租。基上，原告拆除使用執照消防設備並未變更使用執照且未置設消防灑水器而違法出租系爭房屋，且所提供租賃標的物坪數短少、2樓欠缺使用執照，所提供之租賃標的物有為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且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情形，被告優合公司終止租約即有理由，被告優合公司業已終止租約並於另案請求損害賠償。
(二)被告優合公司並非係以113年5月13日答辯一狀為拋棄占有之意思表示。被告優合公司前於112年3月30日已發函通知原告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主張於112年4月30日終止系爭租約且同意扣減租金，並通知原告於112年4月6日進行點交，同時將系爭房屋之鑰匙裝牛皮紙袋寄還原告，已無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惟原告於112年4月11日回函被告優合公司拒絕會同點交房屋，並以第三人永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名義寄還牛皮紙袋予被告，被告於收到原告寄還之鑰匙後並未拆封牛皮紙袋。被告優合公司於112年4月14日再次發函原告告知「宥澄診所已歇業」，並再次通知終止租約，並主張因已兩次通知原告點交均遭拒絕，視為完成點交。原告逕自以第三人名義將鑰匙寄回，屬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未點交，並無不當得利損害金之存在。且原告有備份鑰匙及被告優合公司寄送之鑰匙，自可點交系爭房屋，卻拒絕點交以賺取不當得利損害金，原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顯無理由。
(三)被告確實於113年3月30日將系爭房屋鑰匙寄還原告且無占用事實，此由被告提供由台灣自來水公司網站查明之系爭房屋用水度數及收費情形得以明證，顯示112年5月所徵收112年3月至4月水費，因3月底前有清理裝潢及終止租約，用水度數僅為10度，被告終止租約後之112年5月至6月水費，用水度數僅有2度，112年7月至113年8月共計一年，用水度數皆為0度，僅112年11月至12月用水度數為1度，顯徵被告並未使用系爭房屋。被告另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系爭房屋用電度數，顯示原告出租系爭房屋前之110年9月及10月用電度數為249度，表示原告出租前每2個月平均用電度數為249度左右（公共用電分攤額），而112年5月所徵收112年3月及4月之電費，因3月底前有清理裝潢及終止租約，用電度數為614度，112年5月至6月用電度數為144度，低於上開平均用電度數249度，112年7月及8月用電度數為283度，112年9月及10月用電度數為270度，112年11月及12月用電度數為281度，113年2月用電度數降為37度，即為斷電，足證被告從112年4月後即未使用系爭房屋。再者，被告承租系爭房屋開立之宥澄診所早已於112年3月13日撤銷開業登記及執業執照，被告根本沒有營業事實或無權占用系爭房屋，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顯然嚴重虛偽且錯誤。退步言之，原告既主張不當得利，則依實務見解，應依土地法第97條第1項之規定，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原告擅自以系爭112年租約之租金請求不當得利，計算顯然錯誤。
(四)公司法第23條係規定為公司業務之執行，被告優合公司營業項目並不包括租賃涉訟等法律業務在內，無權占有亦非被告優合公司之業務執行，且租賃糾紛僅為契約義務之一種，縱有違反亦非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所定「違背法令」之情事，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優合公司之清算人即被告陳頴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負連帶責任，並無理由。又被告優合公司既無不當得利，被告陳頴自無不當得利連帶賠償責任存在，何況不當得利損害賠償請求權本無連帶責任之適用。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係指因其本質上並非合法契約下所稱之租金，而僅係因占有人使用收益之結果，致所有人無法將之出租而收取租金，形同占有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所有人則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故於認定占有人應返還之利益時，得以若占有人以承租方式占有使用時所應支出之租金為依據，則此項相當租金利益之認定，自可參酌原先出租時之租金額，而不受法定租金額之限制（臺灣高等法院99年上字第48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簽定系爭111年租約及系爭112年租約，約定由被告優合公司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自111年8月1日起至122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16萬元，押租金為32萬元，原告同意於111年8月1日將系爭房屋交付被告裝潢至112年1月31日，裝潢期間6個月，被告優合公司無須支付租金；嗣自112年2月起，被告優合公司實際僅繳付2個月房租（不含押租金部分）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6至237頁），堪以先予認定。被告雖辯稱原告於簽訂租約時未給予被告優合公司契約審閱期間，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及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規定、原告給付之租賃標的物即系爭房屋有「違法拆除消防設備」、「坪數短缺」、「系爭房屋2樓欠缺使用執照」等瑕疵，故被告優合公司業已依法終止租約等語，然查：
 1、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1之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租用商品，如其目的主要供執行業務或投入生產使用，並非單純供最終消費使用者，核與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有關消費者及消費關係之定義未合，尚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1001號判決意旨參參照）。本件被告優合公司係為經營診所而租用系爭房屋，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36頁），且為系爭111年、112年租約第8條所明文約定（見本院卷一第27、34頁），足認被告優合公司係以供執行業務使用為目的，非以消費者地位租用系爭房屋，依前揭說明，即無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所定契約審閱期間之餘地。況被告優合公司於簽訂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前，已先於111年7月7日提出系爭承租意願書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263頁），其上所載租賃期限、租金及押租金數額、免租期間等條件，均與系爭租約之約定相同，系爭111年租約第11條所約定：「......乙方（即被告優合公司）診所設定登記後應即檢具相關資料向甲方（即原告，下同）申請終止本約，並以診所名義約相同條件與甲方另訂新約。」等語，並經雙方磋商後於系爭112年租約中刪除，有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在卷足資相互對照（見本院卷一第28、36頁），足見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內容係由被告優合公司預先提出承租條件，經雙方綜合評估磋商後，延續系爭承租意願書所簽訂，並非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而作成，他方當事人僅按該預先之一般契約條款與提出人所訂立之定型化契約，被告優合公司自無由主張原告於簽約前未給予被告優合公司契約審閱期間，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及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規定。
 2、次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所謂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乃指該租賃物在客觀上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為已足，至於承租人能否達到使用收益之效果，則應非所問（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3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將系爭房屋交付被告優合公司前，確有將分間牆、天花板拆除，故系爭房屋交付被告優合公司時，並無分間牆、天花板等事實，為兩造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8頁）。然查，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3年1月31日新北工建字第1130173331號函覆意旨略以: 「四、再按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8條規定（略以）：『本法第73條第2 項所定有本法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如下：……二、防火區劃範圍、構造或設備之調整或變更。……四、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消防設備之變更。……』。五、承如上述規定，倘係爭案址僅變更分隔牆則無涉及變更使用執照（防火區劃變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3至354頁），可知系爭房屋如僅變更分間牆而未涉及防火區劃變更者，得申請簡易室內裝修審核，如涉及防火區劃變更者，則申請二階段室內裝修審核及變更使用執照；亦即系爭房屋之裝修因有無涉及防火區劃變更，而有應申請簡易室內裝修審核，或二階段室內裝修審核及變更使用執照之不同，然並不因原設置防火門、防火牆及儲藏室分間牆暫時拆卸，導致無法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本件原告將系爭房屋交付被告優合公司前時，現場之分間牆、天花板等消防設備即已卸除，被告優合公司於承租時得見上開狀況，此有被告所提出出租時系爭房屋現場全景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惟被告優合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111年、112年租約時，並未向原告反映此情況不妥或與原告就此情況另為特別之約定；又經原告於111年7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被告陳頴是否需要辦理使用類組變更時，被告陳頴回覆：「不用，我們可以走免辦理使用變更辦法」、「建築師說可以辦理簡易裝修申請許可和免變更使用執照」等語；其後更表示：「希望建築師能讓我們免去立一樓防火門防火牆 + 二樓防火門防火牆」、「隔間打好了，水電定位後會開始裝吊隱式領氣」、「2/8開始營業」等語，此有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3至378頁），益徵被告優合公司於簽訂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前，即已知悉系爭房屋之分間牆、天花板等消防設備遭卸除之情狀，於簽約時未向原告反映此情況不妥或與原告就此情況另為特別之約定，嗣後並依該情狀完成室內裝修而於112年2月8日診所開幕營業，則難認本件有何被告所指「原告未提供合於租賃目的之租賃物」之情。又關於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約定之租賃標的物即系爭房屋之坪數若干，雙方並未於系爭111年、112年租約中特別約明，此有上開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至38頁）。被告所提出之系爭承租意願書上雖記載系爭房屋面積128.38坪（見本院卷一第263頁），然系爭承租意願書為被告優合公司所出具，以表彰承租意願之意，並不直接以其上所載內容構成租約；而被告另提出之保證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265頁），雖為原告所出具，然其功能僅在彰顯已收受保證金之旨，亦不直接構成租約之一部，況其上僅記載「面積『約』128.38坪」，更徵此並非雙方正式約定租賃標的物面積之憑據，被告自無足僅憑系爭承租意願書與上開保證金收據上坪數之記載，主張雙方已有約定租賃標的物即系爭房屋之坪數應為128.38坪，進而主張原告交付之系爭房屋坪數不足而有瑕疵。再者，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6年4月20日新北工施字第1060665029號函，新北市政府已就系爭房屋使用執照申請書、起人名冊、使用執照中核准竣工圖筆誤部分更正一案，表示同意備查（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經法院於另案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關於系爭房屋是否領有使用執照乙節，亦經該局以113年5月13日新北工施字第1130916949號、113年5月14日新北工施字第1130937247號函說明略以：系爭房屋1樓及2樓領有105莊使字第501號使用執照；106年4月20日新北工施字第1060665029號函係屬本局核發，並依前開號函核准更正旨揭使用執照附表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3頁至第352頁），足資認定系爭房屋確實領有使用執照，被告徒憑己意指摘系爭房屋2樓欠缺使用執照，要無可採。　　
 3、綜上，被告未能舉證、說明出租人即原告有何未提供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且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情形，被告優合公司主張終止租約即無理由。原告既已依約提供合於使用之標的物，履行其出租人之義務，被告優合公司即有依約給付房租之義務，然被告優合公司自112年2月起即未繼續繳納房租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以此為由而於112年11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優合公司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即屬合法。該函已於112年11月15日送達被告優合公司，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40頁），是雙方間之系爭112年租約於112年11月15日即生合法終止之效力，被告優合公司依系爭112年租約之約定及民法第455條之規定，即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
(三)被告雖提出掛號函件執據、台灣自來水公司資料、台灣電力公司函、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112年3月20日新北莊衛字第1126281539號撤銷「宥澄診所」開業執照函等件（見本院卷一第151、155至174頁），辯稱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已將系爭房屋之鑰匙寄還原告，此後已無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事實等語。然查，被告所提出之掛號函件執據，至多僅足證明被告有於112年3月30日寄送系爭房屋之鑰匙給原告之事實，然被告優合公司並無正當事由得向原告主張終止租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於雙方之租約繼續存在之情況下，被告優合公司縱於112年3月30日將系爭房屋鑰匙寄送給原告，對原告而言亦不發生拋棄占有系爭房屋之法律效力。又被告上開所提台灣自來水公司資料、台灣電力公司函、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112年3月20日新北莊衛字第1126281539號撤銷「宥澄診所」開業執照函等件，縱能證明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後未使用系爭房屋之事實，然承租人是否使用租賃標的物，與其是否占有租賃標的物之判斷無涉，被告優合公司縱於112年3月30日起未使用系爭房屋，亦無從以此逕認其自斯時起已無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雙方間之租約既未經被告優合公司於112年3月30日合法終止，於系爭112年租約仍存續之情況下，被告優合公司縱使閒置不使用系爭房屋，亦不解免其依約繳納房租之義務。又原告嗣於112年11月15日以存證信函終止租約後，並無證據可證雙方有依系爭112年租約第14條之約定點交系爭房屋，自應認為被告優合公司當時仍繼續占有系爭房屋。被告於本件訴訟中所提答辯一狀係於113年5月20日送達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2頁、本院卷二第8頁），原告主張以113年5月20日被告以答辯一狀送達原告時，視為被告優合公司拋棄占有，即有理由。準此，被告優合公司自112年11月15日租約終止後至113年5月20日拋棄占有系爭房屋止，其繼續占有系爭房屋之行為欠缺正當法律權源，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本院考量系爭房屋之地理位置、原出租情況與行情，參酌系爭112年租約之約定，認以系爭112年租約所約定每月16萬元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99萬968元（計算式：16萬元×6個月＋（16萬元÷31×6）＝99萬968元），即有理由。
(四)至原告雖主張被告陳頴應與被告優合公司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然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係以該負責人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及該他人因此受有損害有要件。如係單純債務不為履行，更非違反法令之行為（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99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兩造間對於系爭112年租約是否已由被告優合公司合法終止、系爭房屋是否業經合法點交等節，迄至本件訴訟為止均有爭執，則被告優合公司於原告合法終止租約後繼續占有系爭房屋之狀態，應僅認為係單純之債務不履行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非能認為係基於故意或過失之主觀犯意而為之故意或過失侵權行為；亦難認被告陳頴有何濫用被告優合公司獨立法人格侵害系爭房地之所有人之權利。原告就其主張被告陳頴應與被告優合公司負擔連帶損害賠償部分，並未提出除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不當得利外，仍得再行請求被告依侵權行為法則賠償之適法依據。既不能證明被告優合公司有侵權行為，復無證據證明被告陳頴個人有故意濫用公司法人格之侵權行為，則原告主張被告陳頴應依民法第184條、公司法23條之規定，與被告優合公司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8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9日（見本院卷一第61頁，於113年5月8日為寄存送達，經10日即000年0月00日生效）起、19萬968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準備書狀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3日（兩造部爭執繕本送達日為113年8月22日，見本院卷二第51至52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原告99萬968元，及其中80萬元自113年5月19日起，其中19萬968元自113年8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16號

原      告  永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顏智美

訴訟代理人  王宏志  

被      告  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兼      上

法定代理人

即清算人    陳頴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千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拾玖萬零玖佰陸

拾捌元，及其中新臺幣捌拾萬元自民國一一三年五月十九日起，

其中壹拾玖萬零玖佰陸拾捌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參萬元為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

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如以

新臺幣玖拾玖萬零玖佰陸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依原告與被告優合投資顧問

    有限公司（下稱優合公司）於民國111年間簽訂之房屋租賃

    契約書（下稱系爭111年租約），及於112年3月2日經公證簽

    訂之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112年租約），第17條第3款

    均約定：「本件契約若發生爭議涉訟者，甲乙雙方（即原告

    與被告優合公司）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

    院卷第29、37頁），揆諸前開規定，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

    轄權，合先敘明。

二、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

    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

    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

    ，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

    決議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

    8條第2項、第113條準用同法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

    解散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

    算範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得

    歸於消滅，不因清算人怠於進行清算程序而異（最高法院76

    年度台上字第127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優合公司

    經全體股東同意解散，經桃園市政府112年3月20日府經商行

    字第11290786020號函解散登記在案，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暨股東同意書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一第21至22、229至231頁），依前開規定，被告

    優合公司應行清算，且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而有

    當事人能力。被告優合公司之股東同意選任被告陳頴為清算

    人，經被告陳頴向法院聲報就任為被告優合公司之清算人，

    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113年9月24日桃院雲民唐113年

    度司司字第243號函、優合公司股東同意書附卷可稽（見本

    院卷一第147、421頁），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

    陳頴即為被告優合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代表被告優合公司為

    訴訟行為，合先敘明。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

    ，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

    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列優合公司、陳頴、

    吳丞斌為被告，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80萬元及起訴後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9

    頁），嗣於113年8月21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

    付原告99萬968元及起訴後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

    第109頁），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無不合；又於1

    14年3月6日當庭撤回對吳丞斌之起訴，經吳丞斌之訴訟代理

    人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1頁），合於前揭法條之規定，

    已生合法撤回之效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優合公司之股東即被告陳頴及訴外人吳丞斌前為開立內

    科醫療診所，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

    屋（下稱系爭房屋），於111年7月7日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

    出具承租意願書（下稱系爭承租意願書，詳原證2），表明

    承租條件並擬先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簽訂租約，待診所完成

    登記後再以診所名義辦理換約。繼而於111年7月21日以被告

    優合公司名義與原告簽訂系爭111年租約，約定租賃期間為1

    11年8月1日起至122年1月31日止，租金為每月16萬元整，前

    6個月即111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期間為免租裝潢期，

    並於第11條約定：「甲方（即原告，下同）同意於乙方（即

    被告優合公司，下同）合法辦理營業登記需要時，提供有關

    文件及蓋章，乙方完成診所設立記後應即檢具相關資料向甲

    方申請終止本約，並以診所名義循本約相同條件與甲方另訂

    新約。」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簽訂系爭111年租約後，原告

    隨即依約將系爭房屋現況點交予被告，經被告完成室內裝修

    、辦妥診所設立執業登記，並於112年2月8日開幕營業後，

    經被告表示欲維持以「公司」名義承租系爭房屋，雙方乃刪

    除系爭111年租約第11條「換名承租」之約定，於112年3月2

    日經公證重新簽訂系爭112年租約。

(二)惟系爭租約約定免租裝潢期滿後，被告優合公司僅支付2個

    月租金，自112年4月份起即未再給付租金，迄至112年10月

    份已累積積欠7個月租金，原告乃於112年10月27日以存證信

    函催告被告給付所欠7個月租金及懲罰性違約金，惟仍未獲

    償。原告遂於本院112年度消字第52號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

    事件（下稱另案）審理中，以112年11月14答辯狀繕本及存

    證信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均於112年11月15日送達被

    告優合公司與被告陳頴而生合法終止租約之效力，被告優合

    公司即應依系爭112年租約第14條之約定及民法第455條之規

    定遷讓返還系爭房屋。惟經原告迭次請求遷讓返還系爭房屋

    ，被告優合公司均置之不理，仍繼續占有系爭房屋，直到被

    告於113年5月20日將113年5月13日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原告，

    聲稱並未占用系爭房屋而視為拋棄占有止，共計無權占用系

    爭房屋6個月又6天（自112年11月15日起至113年5月20日止

    ），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賠償

    共計99萬968元（計算式：16萬元×6個月＋（16萬元÷31×6）＝

    99萬968元）。

(三)被告優合公司於112年3月20日登記解散後，以全體股東即被

    告陳頴為法定清算人，屬公司法所定之負責人，有代表公司

    之權並應執行了結現務、清償債務之職務，實際上被告陳頴

    於另案中亦以被告優合公司清算人之地位提起訴訟，顯見確

    有執行業務之情；且系爭房屋實質上係被告陳頴與訴外人吳

    丞斌為開立內科醫療診所而暫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承租，實

    質承租人為被告陳頴與訴外人吳丞斌。被告陳頴收受原告終

    止租約之通知後，已知悉被告優合公司並無占有系爭房屋之

    正當權源，本應依上開公司法規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以了結現

    務，並清償因此衍生之債務，卻執意繼續占有，拒不遷讓返

    還系爭房屋及清償債務，侵害原告對系爭房屋管理使用之權

    利，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被告陳頴自應依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與被告優合公司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

    任。

(四)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

    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

    帶給付原告99萬968元，及其中8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其中19萬968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準備書狀一」繕

    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

    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之網路登記營業項目包含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工業

    廠房開發租售業，足證原告為消費者保護法之企業經營者，

    自應有消費者保護法及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適用。被告優

    合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112年租約時，原告並未給予審閱期

    間，乃於提供租約當天即簽約。又依據原告於107年6月29日

    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合格證

    明」所示，原告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全部記載為「集合住宅

    」，應有「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之適用，裝修概要上裝修

    位置欄載明「分間牆」、「天花板」，然被告優合公司承租

    系爭房屋時，現場為毛胚屋，並無「分間牆」、「天花板」

    等消防設備存在，顯見原告係違法出租。被告優合公司因已

    簽訂租約並給付租金，希望不要變更現場狀況，減少損失，

    本來想走簡意裝修申請許可和免變更使用執照，然因原告違

    法拆除消防設備之行為為乃嚴重違法，被告優合公司裝潢後

    送驗時始發現根本無法走簡易裝修申請許可和免變更使用執

    照，方知原告為方便且為增加系爭房屋出租面積，而先行拆

    除防火牆、防火門及分間牆等消防設備，造成被告優合公司

    裝潢後仍因消防設備違法拆除而需變更使用執照。又被告所

    持有之系爭承租意願書，其上記載承租面積為128.38坪，但

    並無「二個車位」之記載，被告另持有之保證金收據，其上

    亦記載承租面積為128.38坪，足證仲介當時承租面積即為12

    8.38坪，然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記載面積為271.43平方公

    尺，換算坪數為82.1078坪，顯見原告出租系爭房屋有坪數

    短少之瑕疵存在。原告為符合出租面積128.38坪，始於系爭

    承租意願書上書寫「二個車位」之記載，以掩蓋出租坪數不

    足之瑕疵。且被告優合公司於113年1月11日上網至新北市政

    府官網查詢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存根，並無系爭2樓之使用執

    照；於113年3月4日至新北市政府申請使用執照存根時僅有

    「更正使用執照內容」，並無系爭2樓之使用執照；訴外人

    永鼎帝京管理委員會函送之使用執照存根，亦無系爭2樓之

    使用執照，顯見被告承租系爭房屋當時，系爭2樓缺乏使用

    執照，原告係違法出租。基上，原告拆除使用執照消防設備

    並未變更使用執照且未置設消防灑水器而違法出租系爭房屋

    ，且所提供租賃標的物坪數短少、2樓欠缺使用執照，所提

    供之租賃標的物有為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且瑕疵危及承租

    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情形，被告優合公司終止租約

    即有理由，被告優合公司業已終止租約並於另案請求損害賠

    償。

(二)被告優合公司並非係以113年5月13日答辯一狀為拋棄占有之意思表示。被告優合公司前於112年3月30日已發函通知原告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主張於112年4月30日終止系爭租約且同意扣減租金，並通知原告於112年4月6日進行點交，同時將系爭房屋之鑰匙裝牛皮紙袋寄還原告，已無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惟原告於112年4月11日回函被告優合公司拒絕會同點交房屋，並以第三人永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名義寄還牛皮紙袋予被告，被告於收到原告寄還之鑰匙後並未拆封牛皮紙袋。被告優合公司於112年4月14日再次發函原告告知「宥澄診所已歇業」，並再次通知終止租約，並主張因已兩次通知原告點交均遭拒絕，視為完成點交。原告逕自以第三人名義將鑰匙寄回，屬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未點交，並無不當得利損害金之存在。且原告有備份鑰匙及被告優合公司寄送之鑰匙，自可點交系爭房屋，卻拒絕點交以賺取不當得利損害金，原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顯無理由。

(三)被告確實於113年3月30日將系爭房屋鑰匙寄還原告且無占用

    事實，此由被告提供由台灣自來水公司網站查明之系爭房屋

    用水度數及收費情形得以明證，顯示112年5月所徵收112年3

    月至4月水費，因3月底前有清理裝潢及終止租約，用水度數

    僅為10度，被告終止租約後之112年5月至6月水費，用水度

    數僅有2度，112年7月至113年8月共計一年，用水度數皆為0

    度，僅112年11月至12月用水度數為1度，顯徵被告並未使用

    系爭房屋。被告另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系爭房屋用電度數，

    顯示原告出租系爭房屋前之110年9月及10月用電度數為249

    度，表示原告出租前每2個月平均用電度數為249度左右（公

    共用電分攤額），而112年5月所徵收112年3月及4月之電費

    ，因3月底前有清理裝潢及終止租約，用電度數為614度，11

    2年5月至6月用電度數為144度，低於上開平均用電度數249

    度，112年7月及8月用電度數為283度，112年9月及10月用電

    度數為270度，112年11月及12月用電度數為281度，113年2

    月用電度數降為37度，即為斷電，足證被告從112年4月後即

    未使用系爭房屋。再者，被告承租系爭房屋開立之宥澄診所

    早已於112年3月13日撤銷開業登記及執業執照，被告根本沒

    有營業事實或無權占用系爭房屋，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系

    爭房屋之事實顯然嚴重虛偽且錯誤。退步言之，原告既主張

    不當得利，則依實務見解，應依土地法第97條第1項之規定

    ，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原告

    擅自以系爭112年租約之租金請求不當得利，計算顯然錯誤

    。

(四)公司法第23條係規定為公司業務之執行，被告優合公司營業

    項目並不包括租賃涉訟等法律業務在內，無權占有亦非被告

    優合公司之業務執行，且租賃糾紛僅為契約義務之一種，縱

    有違反亦非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所定「違背法令」之情事，

    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優合公司之清算人即被告陳頴應依公司法

    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負連帶責任，並無理由。又被告優合公

    司既無不當得利，被告陳頴自無不當得利連帶賠償責任存在

    ，何況不當得利損害賠償請求權本無連帶責任之適用。原告

    之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

    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

    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

    損害為其要件，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

    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

    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

    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相當於租金之利

    益，係指因其本質上並非合法契約下所稱之租金，而僅係因

    占有人使用收益之結果，致所有人無法將之出租而收取租金

    ，形同占有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所有人則受有相當於

    租金之損害，故於認定占有人應返還之利益時，得以若占有

    人以承租方式占有使用時所應支出之租金為依據，則此項相

    當租金利益之認定，自可參酌原先出租時之租金額，而不受

    法定租金額之限制（臺灣高等法院99年上字第484號判決意

    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簽定系爭111年租約及系爭112年

    租約，約定由被告優合公司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自11

    1年8月1日起至122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16萬元，押租

    金為32萬元，原告同意於111年8月1日將系爭房屋交付被告

    裝潢至112年1月31日，裝潢期間6個月，被告優合公司無須

    支付租金；嗣自112年2月起，被告優合公司實際僅繳付2個

    月房租（不含押租金部分）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一第236至237頁），堪以先予認定。被告雖辯稱原告於

    簽訂租約時未給予被告優合公司契約審閱期間，違反消費者

    保護法及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規定、原告給付之租賃標的

    物即系爭房屋有「違法拆除消防設備」、「坪數短缺」、「

    系爭房屋2樓欠缺使用執照」等瑕疵，故被告優合公司業已

    依法終止租約等語，然查：

 1、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

    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

    11之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租用商品，如其目的主要供執

    行業務或投入生產使用，並非單純供最終消費使用者，核與

    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有關消費者及消費關係之定義未合，尚

    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1001號判決

    意旨參參照）。本件被告優合公司係為經營診所而租用系爭

    房屋，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36頁），且為系

    爭111年、112年租約第8條所明文約定（見本院卷一第27、3

    4頁），足認被告優合公司係以供執行業務使用為目的，非

    以消費者地位租用系爭房屋，依前揭說明，即無適用消費者

    保護法第11條之1所定契約審閱期間之餘地。況被告優合公

    司於簽訂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前，已先於111年7月7日提

    出系爭承租意願書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263頁），其上所

    載租賃期限、租金及押租金數額、免租期間等條件，均與系

    爭租約之約定相同，系爭111年租約第11條所約定：「.....

    .乙方（即被告優合公司）診所設定登記後應即檢具相關資

    料向甲方（即原告，下同）申請終止本約，並以診所名義約

    相同條件與甲方另訂新約。」等語，並經雙方磋商後於系爭

    112年租約中刪除，有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在卷足資相互

    對照（見本院卷一第28、36頁），足見系爭111年、112年租

    約內容係由被告優合公司預先提出承租條件，經雙方綜合評

    估磋商後，延續系爭承租意願書所簽訂，並非一方預定用於

    同類契約而作成，他方當事人僅按該預先之一般契約條款與

    提出人所訂立之定型化契約，被告優合公司自無由主張原告

    於簽約前未給予被告優合公司契約審閱期間，違反消費者保

    護法及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規定。

 2、次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

    ，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

    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所謂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

    租賃物，乃指該租賃物在客觀上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

    為已足，至於承租人能否達到使用收益之效果，則應非所問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3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

    告將系爭房屋交付被告優合公司前，確有將分間牆、天花板

    拆除，故系爭房屋交付被告優合公司時，並無分間牆、天花

    板等事實，為兩造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8頁）。然查，

    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3年1月31日新北工建字第11301733

    31號函覆意旨略以: 「四、再按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

    用辦法8條規定（略以）：『本法第73條第2 項所定有本法第

    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

    防設備、停車空間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

    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如下：……二、防火區劃範圍、構造或設

    備之調整或變更。……四、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中央主管建

    築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消防設備之變更。

    ……』。五、承如上述規定，倘係爭案址僅變更分隔牆則無涉

    及變更使用執照（防火區劃變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

    353至354頁），可知系爭房屋如僅變更分間牆而未涉及防火

    區劃變更者，得申請簡易室內裝修審核，如涉及防火區劃變

    更者，則申請二階段室內裝修審核及變更使用執照；亦即系

    爭房屋之裝修因有無涉及防火區劃變更，而有應申請簡易室

    內裝修審核，或二階段室內裝修審核及變更使用執照之不同

    ，然並不因原設置防火門、防火牆及儲藏室分間牆暫時拆卸

    ，導致無法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本件原告將系爭房屋交付被

    告優合公司前時，現場之分間牆、天花板等消防設備即已卸

    除，被告優合公司於承租時得見上開狀況，此有被告所提出

    出租時系爭房屋現場全景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93

    頁），惟被告優合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111年、112年租約時

    ，並未向原告反映此情況不妥或與原告就此情況另為特別之

    約定；又經原告於111年7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被告陳

    頴是否需要辦理使用類組變更時，被告陳頴回覆：「不用，

    我們可以走免辦理使用變更辦法」、「建築師說可以辦理簡

    易裝修申請許可和免變更使用執照」等語；其後更表示：「

    希望建築師能讓我們免去立一樓防火門防火牆 + 二樓防火

    門防火牆」、「隔間打好了，水電定位後會開始裝吊隱式領

    氣」、「2/8開始營業」等語，此有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

    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3至378頁），益徵被告優合公司

    於簽訂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前，即已知悉系爭房屋之分間

    牆、天花板等消防設備遭卸除之情狀，於簽約時未向原告反

    映此情況不妥或與原告就此情況另為特別之約定，嗣後並依

    該情狀完成室內裝修而於112年2月8日診所開幕營業，則難

    認本件有何被告所指「原告未提供合於租賃目的之租賃物」

    之情。又關於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約定之租賃標的物即系爭

    房屋之坪數若干，雙方並未於系爭111年、112年租約中特別

    約明，此有上開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至38頁）。

    被告所提出之系爭承租意願書上雖記載系爭房屋面積128.38

    坪（見本院卷一第263頁），然系爭承租意願書為被告優合

    公司所出具，以表彰承租意願之意，並不直接以其上所載內

    容構成租約；而被告另提出之保證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26

    5頁），雖為原告所出具，然其功能僅在彰顯已收受保證金

    之旨，亦不直接構成租約之一部，況其上僅記載「面積『約』

    128.38坪」，更徵此並非雙方正式約定租賃標的物面積之憑

    據，被告自無足僅憑系爭承租意願書與上開保證金收據上坪

    數之記載，主張雙方已有約定租賃標的物即系爭房屋之坪數

    應為128.38坪，進而主張原告交付之系爭房屋坪數不足而有

    瑕疵。再者，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6年4月20日新北工施

    字第1060665029號函，新北市政府已就系爭房屋使用執照申

    請書、起人名冊、使用執照中核准竣工圖筆誤部分更正一案

    ，表示同意備查（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經法院於另

    案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關於系爭房屋是否領有使用執照乙

    節，亦經該局以113年5月13日新北工施字第1130916949號、

    113年5月14日新北工施字第1130937247號函說明略以：系爭

    房屋1樓及2樓領有105莊使字第501號使用執照；106年4月20

    日新北工施字第1060665029號函係屬本局核發，並依前開號

    函核准更正旨揭使用執照附表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3

    頁至第352頁），足資認定系爭房屋確實領有使用執照，被

    告徒憑己意指摘系爭房屋2樓欠缺使用執照，要無可採。　

    　

 3、綜上，被告未能舉證、說明出租人即原告有何未提供合於所

    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且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

    全或健康之情形，被告優合公司主張終止租約即無理由。原

    告既已依約提供合於使用之標的物，履行其出租人之義務，

    被告優合公司即有依約給付房租之義務，然被告優合公司自

    112年2月起即未繼續繳納房租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

    以此為由而於112年11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優合公司

    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即屬合法。該函已於112年11月15

    日送達被告優合公司，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40

    頁），是雙方間之系爭112年租約於112年11月15日即生合法

    終止之效力，被告優合公司依系爭112年租約之約定及民法

    第455條之規定，即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

(三)被告雖提出掛號函件執據、台灣自來水公司資料、台灣電力

    公司函、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112年3月20日新北莊衛字第11

    26281539號撤銷「宥澄診所」開業執照函等件（見本院卷一

    第151、155至174頁），辯稱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已將系爭

    房屋之鑰匙寄還原告，此後已無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事實等

    語。然查，被告所提出之掛號函件執據，至多僅足證明被告

    有於112年3月30日寄送系爭房屋之鑰匙給原告之事實，然被

    告優合公司並無正當事由得向原告主張終止租約，業經本院

    認定如前，於雙方之租約繼續存在之情況下，被告優合公司

    縱於112年3月30日將系爭房屋鑰匙寄送給原告，對原告而言

    亦不發生拋棄占有系爭房屋之法律效力。又被告上開所提台

    灣自來水公司資料、台灣電力公司函、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

    112年3月20日新北莊衛字第1126281539號撤銷「宥澄診所」

    開業執照函等件，縱能證明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後未使用系

    爭房屋之事實，然承租人是否使用租賃標的物，與其是否占

    有租賃標的物之判斷無涉，被告優合公司縱於112年3月30日

    起未使用系爭房屋，亦無從以此逕認其自斯時起已無占有系

    爭房屋之事實。雙方間之租約既未經被告優合公司於112年3

    月30日合法終止，於系爭112年租約仍存續之情況下，被告

    優合公司縱使閒置不使用系爭房屋，亦不解免其依約繳納房

    租之義務。又原告嗣於112年11月15日以存證信函終止租約

    後，並無證據可證雙方有依系爭112年租約第14條之約定點

    交系爭房屋，自應認為被告優合公司當時仍繼續占有系爭房

    屋。被告於本件訴訟中所提答辯一狀係於113年5月20日送達

    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2頁、本院卷二第8

    頁），原告主張以113年5月20日被告以答辯一狀送達原告時

    ，視為被告優合公司拋棄占有，即有理由。準此，被告優合

    公司自112年11月15日租約終止後至113年5月20日拋棄占有

    系爭房屋止，其繼續占有系爭房屋之行為欠缺正當法律權源

    ，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依民法第179條之

    規定，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本院考量系爭房屋之地理

    位置、原出租情況與行情，參酌系爭112年租約之約定，認

    以系爭112年租約所約定每月16萬元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為適當。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

    優合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99萬968元（計算

    式：16萬元×6個月＋（16萬元÷31×6）＝99萬968元），即有理

    由。

(四)至原告雖主張被告陳頴應與被告優合公司連帶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然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

    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

    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係以該負責人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

    及該他人因此受有損害有要件。如係單純債務不為履行，更

    非違反法令之行為（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995號判決意

    旨參照）。經查，兩造間對於系爭112年租約是否已由被告

    優合公司合法終止、系爭房屋是否業經合法點交等節，迄至

    本件訴訟為止均有爭執，則被告優合公司於原告合法終止租

    約後繼續占有系爭房屋之狀態，應僅認為係單純之債務不履

    行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非能認為係基於故意或過

    失之主觀犯意而為之故意或過失侵權行為；亦難認被告陳頴

    有何濫用被告優合公司獨立法人格侵害系爭房地之所有人之

    權利。原告就其主張被告陳頴應與被告優合公司負擔連帶損

    害賠償部分，並未提出除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不當得利外

    ，仍得再行請求被告依侵權行為法則賠償之適法依據。既不

    能證明被告優合公司有侵權行為，復無證據證明被告陳頴個

    人有故意濫用公司法人格之侵權行為，則原告主張被告陳頴

    應依民法第184條、公司法23條之規定，與被告優合公司連

    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

    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

    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優合

    公司給付8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9日（見

    本院卷一第61頁，於113年5月8日為寄存送達，經10日即000

    年0月00日生效）起、19萬968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準備書

    狀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3日（兩造部爭執繕本送達

    日為113年8月22日，見本院卷二第51至52頁）起，均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優合公司

    給付原告99萬968元，及其中80萬元自113年5月19日起，其

    中19萬968元自113年8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原告

    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至原告

    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

    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316號

原      告  永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顏智美

訴訟代理人  王宏志  

被      告  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兼      上

法定代理人

即清算人    陳頴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千祿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應給付原告新臺幣玖拾玖萬零玖佰陸拾捌元，及其中新臺幣捌拾萬元自民國一一三年五月十九日起，其中壹拾玖萬零玖佰陸拾捌元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拾參萬元為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如以新臺幣玖拾玖萬零玖佰陸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依原告與被告優合投資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優合公司）於民國111年間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111年租約），及於112年3月2日經公證簽訂之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112年租約），第17條第3款均約定：「本件契約若發生爭議涉訟者，甲乙雙方（即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29、37頁），揆諸前開規定，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者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之清算人在執行職務範圍內，亦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會決議另選清算人時，不在此限，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8條第2項、第113條準用同法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司解散後，應進行清算程序，在清算完結前，法人之人格於清算範圍內，仍然存續，必須待清算完結後，公司之人格始得歸於消滅，不因清算人怠於進行清算程序而異（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127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優合公司經全體股東同意解散，經桃園市政府112年3月20日府經商行字第11290786020號函解散登記在案，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暨股東同意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至22、229至231頁），依前開規定，被告優合公司應行清算，且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而有當事人能力。被告優合公司之股東同意選任被告陳頴為清算人，經被告陳頴向法院聲報就任為被告優合公司之清算人，有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庭113年9月24日桃院雲民唐113年度司司字第243號函、優合公司股東同意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47、421頁），依公司法第8條第2項之規定，被告陳頴即為被告優合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代表被告優合公司為訴訟行為，合先敘明。

三、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第26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時原列優合公司、陳頴、吳丞斌為被告，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80萬元及起訴後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9頁），嗣於113年8月21日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99萬968元及起訴後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09頁），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核無不合；又於114年3月6日當庭撤回對吳丞斌之起訴，經吳丞斌之訴訟代理人表示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1頁），合於前揭法條之規定，已生合法撤回之效力，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優合公司之股東即被告陳頴及訴外人吳丞斌前為開立內科醫療診所，向原告承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於111年7月7日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出具承租意願書（下稱系爭承租意願書，詳原證2），表明承租條件並擬先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簽訂租約，待診所完成登記後再以診所名義辦理換約。繼而於111年7月21日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與原告簽訂系爭111年租約，約定租賃期間為111年8月1日起至122年1月31日止，租金為每月16萬元整，前6個月即111年8月1日起至112年1月31日期間為免租裝潢期，並於第11條約定：「甲方（即原告，下同）同意於乙方（即被告優合公司，下同）合法辦理營業登記需要時，提供有關文件及蓋章，乙方完成診所設立記後應即檢具相關資料向甲方申請終止本約，並以診所名義循本約相同條件與甲方另訂新約。」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簽訂系爭111年租約後，原告隨即依約將系爭房屋現況點交予被告，經被告完成室內裝修、辦妥診所設立執業登記，並於112年2月8日開幕營業後，經被告表示欲維持以「公司」名義承租系爭房屋，雙方乃刪除系爭111年租約第11條「換名承租」之約定，於112年3月2日經公證重新簽訂系爭112年租約。

(二)惟系爭租約約定免租裝潢期滿後，被告優合公司僅支付2個月租金，自112年4月份起即未再給付租金，迄至112年10月份已累積積欠7個月租金，原告乃於112年10月27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所欠7個月租金及懲罰性違約金，惟仍未獲償。原告遂於本院112年度消字第52號兩造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下稱另案）審理中，以112年11月14答辯狀繕本及存證信函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均於112年11月15日送達被告優合公司與被告陳頴而生合法終止租約之效力，被告優合公司即應依系爭112年租約第14條之約定及民法第455條之規定遷讓返還系爭房屋。惟經原告迭次請求遷讓返還系爭房屋，被告優合公司均置之不理，仍繼續占有系爭房屋，直到被告於113年5月20日將113年5月13日答辯一狀繕本送達原告，聲稱並未占用系爭房屋而視為拋棄占有止，共計無權占用系爭房屋6個月又6天（自112年11月15日起至113年5月20日止），原告自得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賠償共計99萬968元（計算式：16萬元×6個月＋（16萬元÷31×6）＝99萬968元）。

(三)被告優合公司於112年3月20日登記解散後，以全體股東即被告陳頴為法定清算人，屬公司法所定之負責人，有代表公司之權並應執行了結現務、清償債務之職務，實際上被告陳頴於另案中亦以被告優合公司清算人之地位提起訴訟，顯見確有執行業務之情；且系爭房屋實質上係被告陳頴與訴外人吳丞斌為開立內科醫療診所而暫以被告優合公司名義承租，實質承租人為被告陳頴與訴外人吳丞斌。被告陳頴收受原告終止租約之通知後，已知悉被告優合公司並無占有系爭房屋之正當權源，本應依上開公司法規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以了結現務，並清償因此衍生之債務，卻執意繼續占有，拒不遷讓返還系爭房屋及清償債務，侵害原告對系爭房屋管理使用之權利，致原告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被告陳頴自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與被告優合公司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四)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99萬968元，及其中8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中19萬968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準備書狀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之網路登記營業項目包含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足證原告為消費者保護法之企業經營者，自應有消費者保護法及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適用。被告優合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112年租約時，原告並未給予審閱期間，乃於提供租約當天即簽約。又依據原告於107年6月29日向新北市政府工務局申請「建築物室內裝修竣工查驗合格證明」所示，原告建築物室內裝修概要全部記載為「集合住宅」，應有「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之適用，裝修概要上裝修位置欄載明「分間牆」、「天花板」，然被告優合公司承租系爭房屋時，現場為毛胚屋，並無「分間牆」、「天花板」等消防設備存在，顯見原告係違法出租。被告優合公司因已簽訂租約並給付租金，希望不要變更現場狀況，減少損失，本來想走簡意裝修申請許可和免變更使用執照，然因原告違法拆除消防設備之行為為乃嚴重違法，被告優合公司裝潢後送驗時始發現根本無法走簡易裝修申請許可和免變更使用執照，方知原告為方便且為增加系爭房屋出租面積，而先行拆除防火牆、防火門及分間牆等消防設備，造成被告優合公司裝潢後仍因消防設備違法拆除而需變更使用執照。又被告所持有之系爭承租意願書，其上記載承租面積為128.38坪，但並無「二個車位」之記載，被告另持有之保證金收據，其上亦記載承租面積為128.38坪，足證仲介當時承租面積即為128.38坪，然系爭房屋之建物謄本，記載面積為271.43平方公尺，換算坪數為82.1078坪，顯見原告出租系爭房屋有坪數短少之瑕疵存在。原告為符合出租面積128.38坪，始於系爭承租意願書上書寫「二個車位」之記載，以掩蓋出租坪數不足之瑕疵。且被告優合公司於113年1月11日上網至新北市政府官網查詢系爭房屋使用執照存根，並無系爭2樓之使用執照；於113年3月4日至新北市政府申請使用執照存根時僅有「更正使用執照內容」，並無系爭2樓之使用執照；訴外人永鼎帝京管理委員會函送之使用執照存根，亦無系爭2樓之使用執照，顯見被告承租系爭房屋當時，系爭2樓缺乏使用執照，原告係違法出租。基上，原告拆除使用執照消防設備並未變更使用執照且未置設消防灑水器而違法出租系爭房屋，且所提供租賃標的物坪數短少、2樓欠缺使用執照，所提供之租賃標的物有為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且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情形，被告優合公司終止租約即有理由，被告優合公司業已終止租約並於另案請求損害賠償。

(二)被告優合公司並非係以113年5月13日答辯一狀為拋棄占有之意思表示。被告優合公司前於112年3月30日已發函通知原告違反消費者保護法，主張於112年4月30日終止系爭租約且同意扣減租金，並通知原告於112年4月6日進行點交，同時將系爭房屋之鑰匙裝牛皮紙袋寄還原告，已無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惟原告於112年4月11日回函被告優合公司拒絕會同點交房屋，並以第三人永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名義寄還牛皮紙袋予被告，被告於收到原告寄還之鑰匙後並未拆封牛皮紙袋。被告優合公司於112年4月14日再次發函原告告知「宥澄診所已歇業」，並再次通知終止租約，並主張因已兩次通知原告點交均遭拒絕，視為完成點交。原告逕自以第三人名義將鑰匙寄回，屬可歸責於原告之事由而未點交，並無不當得利損害金之存在。且原告有備份鑰匙及被告優合公司寄送之鑰匙，自可點交系爭房屋，卻拒絕點交以賺取不當得利損害金，原告請求返還不當得利，顯無理由。

(三)被告確實於113年3月30日將系爭房屋鑰匙寄還原告且無占用事實，此由被告提供由台灣自來水公司網站查明之系爭房屋用水度數及收費情形得以明證，顯示112年5月所徵收112年3月至4月水費，因3月底前有清理裝潢及終止租約，用水度數僅為10度，被告終止租約後之112年5月至6月水費，用水度數僅有2度，112年7月至113年8月共計一年，用水度數皆為0度，僅112年11月至12月用水度數為1度，顯徵被告並未使用系爭房屋。被告另向台灣電力公司申請系爭房屋用電度數，顯示原告出租系爭房屋前之110年9月及10月用電度數為249度，表示原告出租前每2個月平均用電度數為249度左右（公共用電分攤額），而112年5月所徵收112年3月及4月之電費，因3月底前有清理裝潢及終止租約，用電度數為614度，112年5月至6月用電度數為144度，低於上開平均用電度數249度，112年7月及8月用電度數為283度，112年9月及10月用電度數為270度，112年11月及12月用電度數為281度，113年2月用電度數降為37度，即為斷電，足證被告從112年4月後即未使用系爭房屋。再者，被告承租系爭房屋開立之宥澄診所早已於112年3月13日撤銷開業登記及執業執照，被告根本沒有營業事實或無權占用系爭房屋，原告主張被告無權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顯然嚴重虛偽且錯誤。退步言之，原告既主張不當得利，則依實務見解，應依土地法第97條第1項之規定，以不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價年息百分之10為限，原告擅自以系爭112年租約之租金請求不當得利，計算顯然錯誤。

(四)公司法第23條係規定為公司業務之執行，被告優合公司營業項目並不包括租賃涉訟等法律業務在內，無權占有亦非被告優合公司之業務執行，且租賃糾紛僅為契約義務之一種，縱有違反亦非公司法第23條第2項所定「違背法令」之情事，因此原告主張被告優合公司之清算人即被告陳頴應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之規定負連帶責任，並無理由。又被告優合公司既無不當得利，被告陳頴自無不當得利連帶賠償責任存在，何況不當得利損害賠償請求權本無連帶責任之適用。原告之請求為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相當於租金之利益，係指因其本質上並非合法契約下所稱之租金，而僅係因占有人使用收益之結果，致所有人無法將之出租而收取租金，形同占有人受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所有人則受有相當於租金之損害，故於認定占有人應返還之利益時，得以若占有人以承租方式占有使用時所應支出之租金為依據，則此項相當租金利益之認定，自可參酌原先出租時之租金額，而不受法定租金額之限制（臺灣高等法院99年上字第48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簽定系爭111年租約及系爭112年租約，約定由被告優合公司向原告承租系爭房屋，租期自111年8月1日起至122年1月31日止，每月租金為16萬元，押租金為32萬元，原告同意於111年8月1日將系爭房屋交付被告裝潢至112年1月31日，裝潢期間6個月，被告優合公司無須支付租金；嗣自112年2月起，被告優合公司實際僅繳付2個月房租（不含押租金部分）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6至237頁），堪以先予認定。被告雖辯稱原告於簽訂租約時未給予被告優合公司契約審閱期間，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及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規定、原告給付之租賃標的物即系爭房屋有「違法拆除消防設備」、「坪數短缺」、「系爭房屋2樓欠缺使用執照」等瑕疵，故被告優合公司業已依法終止租約等語，然查：

 1、按企業經營者與消費者訂立定型化契約前，應有三十日以內之合理期間，供消費者審閱全部條款內容，消費者保護法第11之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租用商品，如其目的主要供執行業務或投入生產使用，並非單純供最終消費使用者，核與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有關消費者及消費關係之定義未合，尚無消費者保護法之適用（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1001號判決意旨參參照）。本件被告優合公司係為經營診所而租用系爭房屋，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36頁），且為系爭111年、112年租約第8條所明文約定（見本院卷一第27、34頁），足認被告優合公司係以供執行業務使用為目的，非以消費者地位租用系爭房屋，依前揭說明，即無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之1所定契約審閱期間之餘地。況被告優合公司於簽訂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前，已先於111年7月7日提出系爭承租意願書予原告（見本院卷一第263頁），其上所載租賃期限、租金及押租金數額、免租期間等條件，均與系爭租約之約定相同，系爭111年租約第11條所約定：「......乙方（即被告優合公司）診所設定登記後應即檢具相關資料向甲方（即原告，下同）申請終止本約，並以診所名義約相同條件與甲方另訂新約。」等語，並經雙方磋商後於系爭112年租約中刪除，有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在卷足資相互對照（見本院卷一第28、36頁），足見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內容係由被告優合公司預先提出承租條件，經雙方綜合評估磋商後，延續系爭承租意願書所簽訂，並非一方預定用於同類契約而作成，他方當事人僅按該預先之一般契約條款與提出人所訂立之定型化契約，被告優合公司自無由主張原告於簽約前未給予被告優合公司契約審閱期間，違反消費者保護法及定型化契約審閱期間之規定。

 2、次按出租人應以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交付承租人，並應於租賃關係存續中，保持其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民法第423條定有明文。所謂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乃指該租賃物在客觀上合於約定使用、收益之狀態為已足，至於承租人能否達到使用收益之效果，則應非所問（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33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將系爭房屋交付被告優合公司前，確有將分間牆、天花板拆除，故系爭房屋交付被告優合公司時，並無分間牆、天花板等事實，為兩造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238頁）。然查，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3年1月31日新北工建字第1130173331號函覆意旨略以: 「四、再按依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8條規定（略以）：『本法第73條第2 項所定有本法第9條建造行為以外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避難設施、消防設備、停車空間其他與原核定使用不合之變更者，應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之規定如下：……二、防火區劃範圍、構造或設備之調整或變更。……四、供公眾使用建築物或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之非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消防設備之變更。……』。五、承如上述規定，倘係爭案址僅變更分隔牆則無涉及變更使用執照（防火區劃變更）。」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53至354頁），可知系爭房屋如僅變更分間牆而未涉及防火區劃變更者，得申請簡易室內裝修審核，如涉及防火區劃變更者，則申請二階段室內裝修審核及變更使用執照；亦即系爭房屋之裝修因有無涉及防火區劃變更，而有應申請簡易室內裝修審核，或二階段室內裝修審核及變更使用執照之不同，然並不因原設置防火門、防火牆及儲藏室分間牆暫時拆卸，導致無法申請室內裝修審核。本件原告將系爭房屋交付被告優合公司前時，現場之分間牆、天花板等消防設備即已卸除，被告優合公司於承租時得見上開狀況，此有被告所提出出租時系爭房屋現場全景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93頁），惟被告優合公司與原告簽訂系爭111年、112年租約時，並未向原告反映此情況不妥或與原告就此情況另為特別之約定；又經原告於111年7月29日以通訊軟體LINE詢問被告陳頴是否需要辦理使用類組變更時，被告陳頴回覆：「不用，我們可以走免辦理使用變更辦法」、「建築師說可以辦理簡易裝修申請許可和免變更使用執照」等語；其後更表示：「希望建築師能讓我們免去立一樓防火門防火牆 + 二樓防火門防火牆」、「隔間打好了，水電定位後會開始裝吊隱式領氣」、「2/8開始營業」等語，此有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63至378頁），益徵被告優合公司於簽訂系爭111年、112年租約前，即已知悉系爭房屋之分間牆、天花板等消防設備遭卸除之情狀，於簽約時未向原告反映此情況不妥或與原告就此情況另為特別之約定，嗣後並依該情狀完成室內裝修而於112年2月8日診所開幕營業，則難認本件有何被告所指「原告未提供合於租賃目的之租賃物」之情。又關於原告與被告優合公司約定之租賃標的物即系爭房屋之坪數若干，雙方並未於系爭111年、112年租約中特別約明，此有上開租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至38頁）。被告所提出之系爭承租意願書上雖記載系爭房屋面積128.38坪（見本院卷一第263頁），然系爭承租意願書為被告優合公司所出具，以表彰承租意願之意，並不直接以其上所載內容構成租約；而被告另提出之保證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265頁），雖為原告所出具，然其功能僅在彰顯已收受保證金之旨，亦不直接構成租約之一部，況其上僅記載「面積『約』128.38坪」，更徵此並非雙方正式約定租賃標的物面積之憑據，被告自無足僅憑系爭承租意願書與上開保證金收據上坪數之記載，主張雙方已有約定租賃標的物即系爭房屋之坪數應為128.38坪，進而主張原告交付之系爭房屋坪數不足而有瑕疵。再者，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06年4月20日新北工施字第1060665029號函，新北市政府已就系爭房屋使用執照申請書、起人名冊、使用執照中核准竣工圖筆誤部分更正一案，表示同意備查（見本院卷一第325至326頁）；經法院於另案函詢新北市政府工務局關於系爭房屋是否領有使用執照乙節，亦經該局以113年5月13日新北工施字第1130916949號、113年5月14日新北工施字第1130937247號函說明略以：系爭房屋1樓及2樓領有105莊使字第501號使用執照；106年4月20日新北工施字第1060665029號函係屬本局核發，並依前開號函核准更正旨揭使用執照附表內容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43頁至第352頁），足資認定系爭房屋確實領有使用執照，被告徒憑己意指摘系爭房屋2樓欠缺使用執照，要無可採。　　

 3、綜上，被告未能舉證、說明出租人即原告有何未提供合於所約定使用收益之租賃物，且瑕疵危及承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之情形，被告優合公司主張終止租約即無理由。原告既已依約提供合於使用之標的物，履行其出租人之義務，被告優合公司即有依約給付房租之義務，然被告優合公司自112年2月起即未繼續繳納房租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告以此為由而於112年11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告優合公司為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即屬合法。該函已於112年11月15日送達被告優合公司，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40頁），是雙方間之系爭112年租約於112年11月15日即生合法終止之效力，被告優合公司依系爭112年租約之約定及民法第455條之規定，即應遷讓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

(三)被告雖提出掛號函件執據、台灣自來水公司資料、台灣電力公司函、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112年3月20日新北莊衛字第1126281539號撤銷「宥澄診所」開業執照函等件（見本院卷一第151、155至174頁），辯稱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已將系爭房屋之鑰匙寄還原告，此後已無占有使用系爭房屋之事實等語。然查，被告所提出之掛號函件執據，至多僅足證明被告有於112年3月30日寄送系爭房屋之鑰匙給原告之事實，然被告優合公司並無正當事由得向原告主張終止租約，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於雙方之租約繼續存在之情況下，被告優合公司縱於112年3月30日將系爭房屋鑰匙寄送給原告，對原告而言亦不發生拋棄占有系爭房屋之法律效力。又被告上開所提台灣自來水公司資料、台灣電力公司函、新北市新莊區衛生所112年3月20日新北莊衛字第1126281539號撤銷「宥澄診所」開業執照函等件，縱能證明被告於112年3月30日後未使用系爭房屋之事實，然承租人是否使用租賃標的物，與其是否占有租賃標的物之判斷無涉，被告優合公司縱於112年3月30日起未使用系爭房屋，亦無從以此逕認其自斯時起已無占有系爭房屋之事實。雙方間之租約既未經被告優合公司於112年3月30日合法終止，於系爭112年租約仍存續之情況下，被告優合公司縱使閒置不使用系爭房屋，亦不解免其依約繳納房租之義務。又原告嗣於112年11月15日以存證信函終止租約後，並無證據可證雙方有依系爭112年租約第14條之約定點交系爭房屋，自應認為被告優合公司當時仍繼續占有系爭房屋。被告於本件訴訟中所提答辯一狀係於113年5月20日送達原告，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12頁、本院卷二第8頁），原告主張以113年5月20日被告以答辯一狀送達原告時，視為被告優合公司拋棄占有，即有理由。準此，被告優合公司自112年11月15日租約終止後至113年5月20日拋棄占有系爭房屋止，其繼續占有系爭房屋之行為欠缺正當法律權源，致原告受有無法使用系爭房屋之損害，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自應負不當得利返還責任。本院考量系爭房屋之地理位置、原出租情況與行情，參酌系爭112年租約之約定，認以系爭112年租約所約定每月16萬元計算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適當。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99萬968元（計算式：16萬元×6個月＋（16萬元÷31×6）＝99萬968元），即有理由。

(四)至原告雖主張被告陳頴應與被告優合公司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然按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公司負責人對於公司業務之執行，如有違反法令致他人受有損害時，對他人應與公司負連帶賠償之責。係以該負責人執行公司業務違反法令及該他人因此受有損害有要件。如係單純債務不為履行，更非違反法令之行為（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99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兩造間對於系爭112年租約是否已由被告優合公司合法終止、系爭房屋是否業經合法點交等節，迄至本件訴訟為止均有爭執，則被告優合公司於原告合法終止租約後繼續占有系爭房屋之狀態，應僅認為係單純之債務不履行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非能認為係基於故意或過失之主觀犯意而為之故意或過失侵權行為；亦難認被告陳頴有何濫用被告優合公司獨立法人格侵害系爭房地之所有人之權利。原告就其主張被告陳頴應與被告優合公司負擔連帶損害賠償部分，並未提出除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不當得利外，仍得再行請求被告依侵權行為法則賠償之適法依據。既不能證明被告優合公司有侵權行為，復無證據證明被告陳頴個人有故意濫用公司法人格之侵權行為，則原告主張被告陳頴應依民法第184條、公司法23條之規定，與被告優合公司連帶負擔損害賠償責任，即無理由。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之給付未約定確定期限，又係以支付金錢為標的，依前揭法律規定，原告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80萬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9日（見本院卷一第61頁，於113年5月8日為寄存送達，經10日即000年0月00日生效）起、19萬968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準備書狀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8月23日（兩造部爭執繕本送達日為113年8月22日，見本院卷二第51至52頁）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優合公司給付原告99萬968元，及其中80萬元自113年5月19日起，其中19萬968元自113年8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就原告勝訴部分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九庭法　官　呂俐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芳玉



